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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明二十、廣告銷售管理費 

（一）定義 

依「都市更新條例」第 30 條、「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」第 13 條

第 1 項第 7 款。 

實施者 (或共同投資人)為銷售更新後取得之折價抵付房地之費用(變現成

本)，採「包銷方式」，即包括廣告、企劃、及銷售等成本費用。 

（二）提列說明 

1.按下列公式核計： 

廣告銷售管理費＝（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車位總價值）*廣告銷售

管理費率 

2.廣告銷售管理費率按下表採累加之方式計算： 

實施者實際分配之單元及車位總價值 銷售管理費率 (％) 

30 億以下部份 6 

超過 30 億～50 億部分 4.5 

超過 50 億部分 3 

（三）注意事項 

1.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，不包含實施者繼受不願或不能

參與分配之價值。另倘有所有權人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者，亦需扣

除。 

2.採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分別申請報核時，於事業計畫之財務計畫

中，「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」可暫以［重建費用(Ａ)＋

公共設施費用(Ｂ)＋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(Ｃ)＋權利變

換費用(Ｄ)＋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(Ｅ)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

(Ｆ)＋貸款利息(Ｇ)＋稅捐(Ｈ)］取代。 

若非採權利變換方式者，依協議結果之「實施者分得銷售單元及車位

總價值」計算，亦得以前述內容取代。 

 


